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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中国的婚姻家庭伦理经历了从“等级制”到“契约制”的转变。由于受到

传统婚姻家庭伦理文化和观念的巨大惯性影响，致使中国正处于一场观念转型的艰难“阵痛期”。在此

期间，以家为本的传统观念正逐步向以人为本的现代观念过渡。然而，婚姻家庭伦理文化却呈现出无序

状态，性别对立现象愈发严峻，个体在盲目追求爱情的同时，往往忽视了家庭所承载的责任与义务。目

前，中国婚姻伦理文化的转型与重建尚未圆满实现，家庭婚姻的功能已呈现弱化趋势，稳定性亦有所下

降，此现状足以引起社会的深切关注与深刻反思。在新时代背景下，重建现代家庭伦理文化，不仅是新

时代家庭文明建设的必然过程，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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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ocial productivity, China’s marriage and family ethics have un-
dergone a transformation from a “hierarchical system” to a “contractual system”. Due to the signifi-
cant inertia of traditional marriage and family ethics culture and concepts, China is currently in a 
difficult “painful period” of conceptual transformation. During this period,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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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tting family first is gradually transitioning towards a modern concept of putting people first. How-
ever, the ethical culture of marriage and family presents a disordered state, and gender opposition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severe. While individuals blindly pursue love, they often overlook the re-
sponsibilities and obligations carried by the family. At present, the reconstruction and transfor-
mation of Chinese marriage ethics culture have not yet been fully realized, and the function of family 
and marriage has shown a weakening trend, with stability also declining. This situation is enough to 
arouse deep concern and reflection from society.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rebuilding modern 
family ethical culture is not only an inevitable proces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family civilization in 
the new era, but also a basic requirement for the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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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变化，传统中国家庭伦理文化与当代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家庭模式不再

适配。改革开放后，婚姻家庭伦理思想观念逐渐得以释放与革新，平等、自由、开放成为当代家庭伦理

的主题词。有学者在其著作中明确指出，当代中国家庭伦理文化的出路之一，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

要，重建现代中国家庭伦理文化[1]。但中国传统家庭伦理思想和观念根深蒂固，已经成为婚姻家庭纠纷

日益增多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国内外学者从婚姻的本质、功能、伦理以及历史发展演变的角度出发

著述丰富，但从现代性角度出发分析当代婚姻家庭伦理的著作却屈指可数，且尚未构建起将传统文化融

入现代治理体系且能够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和婚姻家庭模式的家庭伦理文化体系，已有研究虽已提出树

立正确家庭伦理观念、培育优良家庭伦理文化、健全现代家庭伦理体系[2]等观点，但并未说明家庭伦理

文化建设的内容框架应以何种思想观念为导向。社会的自然“新陈代谢”虽然能够促使新事物的产生与

旧事物的灭亡，但“阵痛期”过长不仅会对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造成影响，还可能会对家庭成员的

身心健康、子女的成长教育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从狭义上来讲，重建现代家庭伦

理文化体系对于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家庭婚姻纠纷化解机制、维护家庭和谐、促进社会稳定具有重要

意义；从广义上来讲，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2. 传统家庭伦理文化与当代家庭婚姻伦理现状 

2.1. 中国传统家庭伦理文化的本质 

中国传统家庭伦理文化受儒家伦理文化以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源远流长，同时也根深蒂固，对中华

民族的社会结构、人际关系及价值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 
1. 传统家庭伦理的政治意涵 
在漫长的封建历史时期，父权制封建等级制度深刻地塑造了社会结构。例如董仲舒在《春秋繁露》

中提及的三纲五常，它作为一种道德原则、规范的内容最早渊源于先秦时期孔子的思想。有学者将中国

传统婚姻伦理的基本内容概括为：夫为妻纲、夫尊妻卑、三从四德、从一而终、夫义妇顺[3]。家庭，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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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会的基本单元，在中国历史上长期被视为政治体系的微观映射，其中夫妻与父子关系被高度抽象并

视为君臣关系的具体摹写。这一观念框架下，家庭内部的伦理秩序被赋予了政治忠诚的意涵，成为维护

封建统治秩序的重要基石。具体而言，子女对父母之孝与妻子对丈夫之顺从，不仅是家庭伦理的基本要

求，更被视为对封建等级制度和政治忠诚的体现。一旦个体违背了这种人伦规范，如子女对父母表现出

不孝之行，或妻子对丈夫缺乏顺从，此类行为便会被视为严重悖逆封建伦理道德，甚至可能被解读为具

有谋逆之心，即挑战封建统治权威的潜在意图。因此，在封建时期的社会语境中，家庭伦理的遵循与否

不仅关乎个人品德的评价，更直接关系到政治忠诚的判定，体现了封建等级制度下家庭与政治紧密相连、

互为表里的复杂关系。 
2. 传统家庭伦理中的奴隶制导向 
中国传统家庭的本质蕴含着一种奴隶制的价值导向，这一观点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可以从诸多历史

文献与传统文化中找到佐证。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对家庭伦理有着详尽的阐述。然而，

正如梁启超在论权利思想时所指出的：“中国的圣贤一再教人‘犯而勿校’、‘以德报怨’、‘百忍成

金’，‘唾面自干’，使人‘无骨、无血、无气’，‘奴隶之性，日深日固’。”[4]这种强调忍耐、服

从的伦理教化，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培养了个体的奴性。在家庭关系的架构中，父亲的角色往往被赋予家

庭主宰的地位，掌握着绝对的权威与决策权力，而妻子及子女则处于必须无条件遵从的附属位置。这种

家庭权力结构的配置，与奴隶制社会中主奴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展现出了显著的相似性，均体现了权力的

高度集中与服从的绝对性。这种传统的家庭观念，不仅深刻地塑造了现代家庭内部的角色分工模式，使

之趋于固化和僵化，而且还成为了性别偏见，尤其是重男轻女思想的深层次根源。它强化了男性在家庭

乃至社会中的主导地位，而女性则更多地被限定于从属和辅助的角色之中，这一观念的影响至今仍在许

多社会层面有所体现。 
3. 传统家庭伦理中的集体利益至上原则  
中国传统家庭伦理还强调家族荣誉和家族利益的至上性。家族成员的言行举止都被视为家族荣辱的

体现，因此，为了维护家族荣誉，个人往往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尊严。这种对家族利益的盲目追

求，同样体现了奴隶制社会中个人对集体(或奴隶主)的绝对服从。马克思在批判旧社会制度时指出，奴隶

制是全部剥削制度的基础。虽然中国传统家庭伦理文化未曾构成名义上的奴隶制度，但其强调服从、忍

耐、牺牲个人利益的价值观，无疑为奴隶制的存在提供了土壤。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个人的权利和自由

被严重忽视，而家族的权威和利益则被无限放大。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中国传统家庭伦理文化中的积

极因素，如尊老爱幼、家庭和睦等，但在全面审视其本质时，我们必须正视这种盲目的集体利益至上原

则对社会进步的潜在阻碍。 

2.2. 当代婚姻的伦理现状 

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的深刻变革，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心理状态、情感

需要以及伦理价值评判标准，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西方文化的大量传入和东西方思想文化的交流

与碰撞，婚姻伦理面临着极为复杂的国际和国内环境。新旧观念同时存在，使得人们对婚姻问题有些难

识难辨。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眼光看问题，自然会形成不同的婚姻价值观念[3]。 
1. 婚姻家庭伦理的多元化状态 
家庭伦理的多元化状态首先表现在家庭伦理评价标准的多元化。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直至改革开放后

的数十年间，中国的家庭伦理评价体系呈现出显著的一元化特征，即对于同一家庭伦理现象，社会普遍

持有相对统一的态度与评价标准。然而，当前时期，面对相同的家庭伦理现象，却涌现出了多样化的评

价与观点，这一转变标志着家庭伦理评价体系的多元化格局已经形成。其次，家庭伦理关系表现出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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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丁克家庭、相同性别的伴侣关系、单亲家庭、重组家庭、非传统家庭结构(如同居、试婚等)也逐渐被

社会所接受和认可，体现了婚姻伦理关系和观念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的趋势不仅反映了社会对个体选

择的尊重，也促进了性别平等和包容性文化的形成。最终，家庭伦理的多元化层次结构得以显现，这一

多元化现象根植于多种客观因素之中，包括但不限于贫富差距的扩大、受教育程度的差异以及职业选择

的多样性。这些因素在客观上促使家庭伦理观念形成了不同的层次，旨在满足不同社会阶层与群体在家

庭生活中的特定需求。换言之，家庭伦理的层次性分化是对社会多样性和个体差异的一种适应与回应，

体现了伦理观念在不同生活境遇下的灵活性与包容性。 
2. 民主平等的夫妻观 
在当代婚姻伦理中，民主平等的夫妻观成为主流。这种民主平等主要体现在家庭财产权的平等、家

庭事物决定权的平等和人格的平等[3]。夫妻双方被视为人格平等的伙伴关系，共同参与家庭决策，分担

家庭责任，平等地分配家庭财产。这一观念打破了传统婚姻中“男主外，女主内”的刻板印象，鼓励夫妻

双方根据个人能力和兴趣分配家庭内外事务，实现性别角色的灵活转换。民主平等的夫妻观不仅有助于

提升婚姻质量，还能增强夫妻间的信任和理解，为家庭的和谐稳定奠定基础。 
3. 注重个人素质的择偶观 
当代人在选择伴侣时，越来越注重对方的个人素质，包括教育背景、职业能力、性格特质、价值观

等。这种择偶观的转变反映了社会对个体价值的重视，以及人们对婚姻质量的期望提升。相较于物质条

件，现代人更倾向于寻找能够与之精神共鸣、共同成长的伴侣。这种注重内在品质的择偶观有助于建立

更加稳固和幸福的婚姻关系。 
4. 日益开放的性观念 
随着性教育的普及和社会对性问题的包容度增加，当代人的性观念日益开放。性健康、性权利、性

自由等议题逐渐被正视和讨论。在婚姻关系中，夫妻双方更加关注性生活的和谐与质量，愿意通过沟通

和探索来满足彼此的性需求。这种开放的性观念有助于增进夫妻间的情感连接，促进婚姻关系的健康发

展。 
5. 以家为本到以人为本的现代观念转变 
传统婚姻伦理强调家庭的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个人的价值往往通过家

庭角色来体现。然而，在当代社会，随着个体意识的增强和女性地位的提升，以家为本的观念逐渐转变

为以人为本。这意味着在婚姻关系中，个人的幸福、成长和自我实现被置于更加重要的位置。夫妻双方

开始更加注重情感交流、共同成长和相互尊重，而非仅仅基于家庭责任和社会期望维持婚姻。这一转变

有助于构建更加健康、平等的婚姻关系，促进家庭成员的个人发展。 
6. 少生优生的现代生育观 
在人口压力和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少生优生的现代生育观逐渐深入人心。夫妻双方更倾向

于根据自身的经济条件、时间和精力来合理规划生育计划，注重孩子的教育和成长环境，而非盲目追求

数量。这一观念的转变不仅有助于缓解人口压力，还能提升人口素质，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7. 晚婚晚育和自愿不婚不育 
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和职业发展的需求，晚婚晚育成为当代年轻人的普遍选择。他们更愿意在事业

稳定、经济条件成熟后再考虑婚姻和生育问题。同时，也有一部分人选择自愿不婚不育，他们更加关注

个人成长、自由和独立，认为婚姻和生育并非人生的必然选择。这种选择体现了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对

生活方式的多样化追求。 
8. 自由的离婚观 
在当代社会，离婚不再被视为禁忌或失败，而是一种合理的个人选择。当婚姻关系无法继续维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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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双方有权选择离婚，以追求更好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自由的离婚观反映了社会对个体幸福的重视

和对婚姻自由的尊重。 

3. 重建现代家庭伦理文化的必要性分析 

3.1. 当代婚姻家庭伦理的不足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在人类历史的发展长河中，生产力发展和两性关系始终是必须讨论和

面对的两个核心议题。婚姻伦理作为两性关系的重要体现，其现代化进程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当前中

国婚姻伦理却陷入了困境，亟需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思考。 
1. 婚姻家庭伦理文化显无序 
在当代中国社会，婚姻家庭伦理文化的无序性日益显著，成为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的重要因素。这

种无序性不仅体现在婚姻观念的多元化与冲突上，更深刻地反映了婚姻家庭伦理体系的内在分裂。伦理

学家在探讨社会秩序时，常常关注道德规则与行动秩序之间的关系。如《当代中国伦理学》中提到，“一

个健全的伦理体系应基于明确的基本伦理原则与伦理理念，形成统一且稳定的道德规范。”[5]婚姻构成

了家庭这一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伦理文化又作为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的精神土壤，其有序性对于整个

社会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然而，在当代中国，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个人意识的觉醒，传统的

婚姻家庭伦理观念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方面，婚姻观念的多元化导致了婚姻选择的随意性和不稳定性。许多人更加注重个人感受和情感

需求，而忽视了婚姻的责任与义务，使得婚姻变得脆弱且易碎。另一方面，家庭伦理的模糊与冲突加剧

了婚姻家庭的危机。有当代学者指出，“由于原有的家庭伦理文化系统被打破，而新的家庭伦理文化系

统尚未建成，呈现出一种无秩序的混乱状态。”[1] 
2. 性别对立现象严峻凸显 
重男轻女与男尊女卑观念，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负面遗产，至今仍在相当程度上对人们的婚姻观

念产生深远影响。尽管现代社会极力推崇男女平等的价值观，然而，在诸多地区及群体内部，重男轻女

的思想依然根深蒂固，男女平等的社会意识形态远未得到根本性确立。这一现象不仅致使女性在家庭与

社会中长期遭受非公正待遇，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婚姻关系中的不平等态势。 
众多个体在追求新时代利益的同时，亦留恋旧时代的某些优势。一方面，部分男性仍受父权制封建

社会思想的残余影响，他们既期望掌握家庭的主导权，又要求妻子在承担繁衍后代责任的同时实现经济

自主。这种双重标准不仅加剧了女性的生活压力，还破坏了婚姻关系中应有的平等与和谐。另一方面，

部分女性亦深受重男轻女观念的桎梏，她们在口头上主张男女平等，拒绝传统社会分工中相夫教子、侍

奉公婆等角色，但在内心深处仍怀有依赖男性实现生活需求的传统观念。这种传统思想在无形中削弱了

女性的自主性，增强了其服从性，阻碍了女性实现人格独立的进程。这种观念上的矛盾不仅深刻反映了

当代男性和女性在婚姻伦理中所面临的困境，更加剧了两性关系的紧张态势。 
3. 婚姻家庭意识形态缺适配 
在古代社会结构中，家庭伦理体系以“三纲五常”等意识形态为核心，这些准则有效地规范了个体

行为，促进了社会稳定。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模式及思想观念的深刻变迁，原有的家庭

伦理文化已难以契合当代社会的实际需求。 
当前，中国在婚姻家庭文化领域面临着一种意识形态的真空状态，这种缺失不仅削弱了人们在处理

婚姻伦理议题时的价值指引，导致认知困惑与行为失范；并且，由于社会对于伦理文化的强烈需求与婚

姻家庭伦理文化领域存在的缺失状态之间的矛盾，致使诸多传统文化元素被片面地、甚至曲解地应用于

家庭生活中，进一步加剧了婚姻伦理领域的无序与混乱现象。因此，构建一套符合现代社会特征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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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伦理文化体系显得尤为迫切。值得注意的是，提出重建家庭婚姻伦理文化的倡议，并非旨在限制个

体的思想自由或行为空间，而是以促进人的现代化为目的。这一过程中，需审慎识别并接纳顺应时代潮

流的新观念，同时批判性地摒弃已沦为糟粕的旧观念，并有机融入对人类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的现代

理念。在此过程中，对于新旧观念的取舍与融合，需进行细致入微的权衡与考量。 

3.2. 浅析婚姻的本质 

要探讨婚姻家庭伦理的认知的困境，就不得不先探讨婚姻伦理的基本问题——婚姻的本质究竟是什

么？ 
1. 共产主义社会愿景：爱情为基础的婚姻观念 
康德与黑格尔均强调了婚姻的严肃性与伦理性。康德侧重于性爱的法律保障，他在《法的形而上学

原理——权利的科学》中指出：“婚姻是两个不同性别的人，为了终身相互占有对方的性官能而产生的

结合体。”[6]在他看来，婚姻的目的在于性功能的享受，这种享受须依据法律，通过婚约获得认可与保

障。然而，康德的观点受到了黑格尔的批评。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强调：“婚姻的本质是伦理关

系，是夫妻双方与婚姻伦理实体之间‘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7]他主张，婚姻不仅仅是性爱的结

合，更是精神的统一。黑格尔批评康德将婚姻视为按照契约而相互利用的形式，认为这种观念忽略了婚

姻的伦理本质，他认为婚姻是具有法的意义的伦理性的爱，这种爱超越了性爱的偶然性与主观性，达到

了伦理性的统一。 
马克思与恩格斯则进一步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探讨了婚姻的本质。他们认为，文明时代的婚姻制度应

当是一夫一妻制，这种制度体现了男女平等与社会进步。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爱情是纯洁、理性的情

感，需要时间的考验。马克思反对出于物质利益或满足性欲的婚姻，强调婚姻应建立在双方相互爱慕的

基础上，并勇于承担责任，他的观点揭示了婚姻的社会历史背景与道德要求。恩格斯更是在《家庭私有

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爱情和婚姻的真正统一只有在消灭私有制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在未来的共

产主义社会，爱情成为婚姻的唯一基础，也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8] 
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状：爱情非婚姻本质 
基于以上观点，有很多学者认为婚姻的本质之一是爱情。然而，此论断引发了关于爱情是否真正构

成婚姻本质的深刻质疑。若爱情确为婚姻的本质要素，那么在当下，婚姻已基本实现爱情自由与自愿结

合的背景下，离婚率为何持续攀升？从现实生活的维度审视，我们似乎更多地获得了否定的答案。这一

现象应当归因于当前共产主义社会所预期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尚未实现。例如，恩格斯认为，爱情

应摆脱经济因素的制约与束缚。据此假设，在经济水平达到“人人平等”的理想状态，阶级差异消除，教

育普及程度大幅提升，民众素质整体跃升之时，个体在选择伴侣时或可单纯基于爱情。然而，由于当前

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们尚不具备追求纯粹爱情的客观条件，社会阶层的划分亦导致不同阶

层间的个体难以建立爱情关系。 
对当代的普通民众而言，现实的爱情基于情欲感受，由多巴胺等激素共同作用产生。但爱情激素并

非持久存在，终将衰退。若婚姻不受经济因素制约，那么其维系将面临挑战。爱情激素有时可能会造成

不切实际的爱情错觉，这将影响对恋爱对象的本质的认知和判断，使得许多人的“爱情感受”并非建立

在对配偶的本质的认可与欣赏之上。这包括两种情况：一是非对应性爱情感受，也就是对恋爱对象产生

的爱情感受并不是基于对方也具有相应的爱情感受的这一前提；二是组建家庭后发现对方无法或不愿承

担家庭责任、难以满足家庭需求和情感期待。同时，在婚姻伦理多元化的背景下，人们对爱情的理解各

异，想要寻找三观相似的伴侣变得更为困难，真爱难以产生。 
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将爱情视为婚姻本质的目的导向尚缺乏充分条件，婚姻的本质可从伦理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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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繁衍以及价值交换等多个维度进行探讨，这些方面共同构成了对婚姻本质的深入理解。然而，人们

对爱情的追求是不可或缺的，因为缺乏这种基于性的自然欲望的精神活动，会显著降低人们组建家庭的

意愿。因此，当前更为合理的定位是将爱情视为推动婚姻形成的一个动力因素，用以阐释婚姻动因。关

于婚姻的本质，正如黑格尔曾指出，婚姻是情欲基础上具有伦理性的精神实体，其本质归结为伦理问题。 

4. 试析重建现代家庭伦理文化的思想导向 

4.1. 中国传统家庭伦理文化在现代家庭建设中的应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我们无法割裂历史与创新的内在联系。中国传统家庭伦理

文化，深深植根于悠久的历史积淀之中，其内涵广博而深邃，对于现代家庭建设的启示与借鉴价值不容

小觑。因此，我们应当审慎地筛选与萃取其中适宜的部分，通过合理的途径将其融入并应用于现代家庭

建设的实践之中，以期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与协同发展。有学者指出，中国传统的婚姻是一种“以

私有财产的出现为前提，以父权制的建立为条件，以丈夫为统治特征的一男一女结成稳定配偶的婚姻形

态。”[9]诚然，父权制作为历史发展的产物，已逐步淡出历史舞台。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传统婚姻伦理

中基于父权制的前提观念，其核心目的在于维护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相比之下，现代婚姻家庭伦理文

化的构建，则旨在服务于人民群众的利益与福祉。因此，传统婚姻伦理中那些以父权制为前提的观点已

不适宜为现代所采纳。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婚姻伦理之外的传统文化中不存在值得挖掘与利用的有益元

素，相反，其中仍蕴含着丰富的可资借鉴与融合的内容。 
1. 《礼记·婚义》中提到：“婚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10]这一关于

传统婚姻的经典论述不仅深刻阐释了婚姻的社会功能，更强调了婚姻在家庭伦理中的重要地位。1950 年

颁布的《婚姻法》中明确表达：“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

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11]通过对

婚姻法的不断修订和完善，婚姻自由原则日益凸显，强调了个体对幸福生活的自主追求。然而，当前社

会现状表明，在许多普通乃至贫困家庭中，夫妻双方均需外出工作以维持家庭基本开销，导致大多数家

庭在养育后代方面不得不依赖长辈的协助。这一现状在短期内难以发生根本性改变。尽管现代婚姻实现

了自由结合，但婚姻的本质依然超越了两个人的简单结合，它涉及到两个家庭、两种文化的深度融合，

并承载着对后代的责任与担当。因此，传统婚姻观念在现代家庭建设中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它提

醒我们，婚姻不仅是个人情感的寄托之所，也是家庭伦理的传承载体与延续脉络。 
2. 《孝经》有云：“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理。”[12]

此论述亦可引申并融入现代家庭伦理的深入探讨。在现代家庭建设的语境下，我们应摒弃对父母绝对顺

从的愚孝观念，积极倡导互爱、尊重与赡养的合理内核。更值得注意的是，此等敬爱之情不应局限于父

母长辈，而应延伸至每一位家庭成员，坚决杜绝家庭暴力的发生，以此作为构建家庭和谐与稳定的基石。

在夫妻关系层面，此敬爱原则理应得到最广泛地体现。双方应秉持相互尊重、理解与支持的原则，共同

承担起家庭责任。在亲子关系层面，此敬爱原则应当仅次于夫妻之间。父母在家庭教育中应以身作则，

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有效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与人生观，从而促进家庭成员的全面发展与家庭

整体的和谐进步。 
3. 《孟子·滕文公上》中提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13]。此

五伦之道，虽源于古代社会，但其核心理念——责任与义务，却与现代家庭伦理文化不谋而合。在现代

家庭建设中，我们应强调家庭成员间的责任与义务。夫妻间应忠诚相守，共同维护家庭利益；父母应关

爱子女，承担起教育与抚养的责任；子女应孝顺父母，尽到关爱与赡养的义务。这种责任与义务的履行，

是家庭伦理文化的核心所在，也是家庭和谐与稳定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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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颜氏家训》有言：“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14]。”此言强调了家庭

教育的重要性与传承性。在现代家庭建设中，我们应注重家庭教育，通过言传身教，将家庭伦理文化传

承给下一代。父母应成为孩子的榜样，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与行为准则。

同时，家庭成员间应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形成积极向上的家庭文化氛围。 
5. 《周易》有云：“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15]此言深刻彰显了包容与理解的核心价值。在现

代家庭建设的语境下，我们亟需倡导一种包容与理解的精神，充分尊重家庭成员间的差异性与多样性。

具体而言，两个联姻的家庭应相互包容对方的短板与不足，携手共克生活难关；父母需深刻理解子女的

成长需求与心理变迁，予以充分的关爱与扶持；而子女亦应体谅父母的辛勤哺育与殷切期望，以自强不

息回馈家庭的托举之恩。这种包容与理解的精神，实为家庭伦理文化的深化与升华，更是家庭和谐与稳

固的坚实基石。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包容与理解的边界需明晰界定，以避免与纵容的概念相混淆。在

实际操作中，必须严格区分二者，谨防民众因误解而陷入道德绑架的困境，进而助长部分家庭成员推卸

责任、消极懈怠的不良风气。 
在新时代的社会背景下，能够与现代婚姻家庭伦理建设相融合的传统文化资源丰富多样，上述探讨

仅为涉及其中若干方面的“浅谈辄止”。总体而言，我们应致力于积极倡导尊重与和谐、责任与义务、教

育与传承、包容与理解等核心家庭伦理观念，并在此基础上，将传统文化精髓科学、合理地融入当代婚

姻家庭伦理的建设之中，以期携手共进，推动新时代家庭文明建设达到新的高度。 

4.2. 以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合作契约式家庭伦理思想为导向 

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这部著作中，明确阐述了伦理学是由道德基本理论、道德原则规范和道德

活动三部分组成，这为理解伦理体系的构成提供了重要参考[16]。该书强调，一个健全且成熟的伦理体系

必须立足于清晰明确的基本伦理原则与理念之上，进而衍生出统一且稳固的道德规范体系。然而，反观

中国当代婚姻家庭伦理的现状，不难发现其研究重心多聚焦于道德活动层面，而在道德基本理论与道德

原则规范方面的探讨则显得相对薄弱与匮乏。鉴于此，对于婚姻家庭伦理的价值导向进行详尽且系统地

规范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这不仅是深化婚姻家庭伦理研究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婚姻家庭伦理实践健

康发展的关键所在。以下是关于婚姻家庭伦理建设的几点思考和建议。 
1. 当代婚姻的本质：以价值交换的理论维度 
在深入剖析婚姻本质的过程中，价值交换作为核心要素，其重要性不容忽视。婚姻不仅代表着两个

人在情感层面的联结，更是彼此价值需求相互满足与互补的深刻体现。婚姻作为一种特殊且复杂的社会

伦理关系，其维系需基于明确的价值交换原则。 
婚姻双方需各自具备对方所需的价值资源，这些资源可能涵盖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例如，一方在

社会资源层面提供支持，而另一方则在精神层面给予指导与支持。这种价值交换不仅促进了双方的个人

发展，更是爱情持久与婚姻稳固的基石。因此，健康的夫妻关系应构建于分工明确、共同投资、共享收

益且利益紧密相连的合作模式之上，而非简单的依附关系，从而确保婚姻在现代社会中保持持久的生命

力。 
2. 批判与超越：审视爱情至上的婚姻观念 
从古至今，爱情都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在追求思想自由、婚姻自由的现代更是被很多人视为

婚姻的唯一本质。然而，在当代社会背景下，这种观念已显露出其局限性。影视作品等媒介对爱情的过

度美化与渲染，无疑误导了公众对婚姻的全面认知。 
事实上，婚姻不仅承载着爱情的延续，更关乎家庭责任与伦理道德的体现。伴侣双方在婚姻中需共

同承担起家庭责任，遵守伦理规范，以维护家庭的和谐与稳定。因此，应引导公众更加关注伴侣在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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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与伦理道德方面的能力，而非仅仅局限于对难以认知与界定的爱情的追求。同时，个体需清晰认识

自身的实际价值需求，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乃至爱情观，避免在婚姻中陷入不切实际的

幻想与期待。 
3. 界限与融合：婆媳关系的和谐构建路径 
婆媳关系作为婚姻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和谐状态对于家庭整体的稳定性与成员的幸福感

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时代观念、生活习惯及育儿理念等多元因素的差异，婆媳之

间常常面临矛盾与冲突的潜在风险。 
维护健康的婆媳关系，首要策略是明确家庭责任的划分。夫妻二人是新家庭的核心，在两代人意见

不一致时应以夫妻二人的意见为主。对于协助抚养后代、孝敬长辈等家庭责任，婆媳双方应基于平等与

尊重的原则进行协商与分工，婆婆并非理所应当地承担抚养后代的全部责任，媳妇也并非负有孝敬公婆

的绝对义务。家庭责任的划分应充分考虑双方的能力、意愿以及家庭实际情况，确保责任分配的公平性

与合理性。其次，在保持适当的心理与物理距离的同时加强沟通也是维护健康婆媳关系的重要一环。这

意味着在日常生活中，婆媳双方应充分尊重彼此的独立性与个人空间，避免过度干涉对方的生活或提出

不切实际的期望与要求。通过设定合理的界限，可以有效减少因误解或期望落差而产生的矛盾与冲突。

同时，双方应积极寻求共同话题，通过有效的沟通渠道增进相互了解与信任，以理性、平和的方式解决

分歧与误解。在沟通过程中，双方应保持开放与包容的心态，尊重彼此的意见与感受，共同为家庭的和

谐与稳定贡献智慧与力量。最后，健康的婆媳关系可以借鉴“邻里”关系的和谐相处之道。双方应保持

清晰的界线，相互尊重，避免过度干涉或产生依赖心理。同时，应积极培养共同的兴趣与爱好，通过共

同参与家庭活动等方式增进情感交流与互动，共同营造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 
4. 建构与建议：现代化进程中的婚姻伦理文化重建 
在当代社会，依然存在着诸如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及家庭责任完全由女性承担等落后的家庭观

念。这些观念不仅与男女平等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也严重阻碍了婚姻家庭的健康发展。 
鉴于此，对传统家庭观念进行批判性继承与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应坚决摒弃那些落后的思想观念。

为构建符合新时代特点的当代婚姻家庭伦理文化理论框架，建议相关部门组织专家团队进行深入研究。

该理论框架的构建应聚焦于男女平等、家庭责任共担及优良家风建设等核心价值观，旨在为公众提供正

确的价值导向与行为规范。同时，需从意识形态层面出发，着力提升公众识别与抵制落后思想观念的能

力，避免盲目从众，从而有力推动婚姻家庭伦理的现代化进程。 

5. 结语 

中国婚姻家庭伦理文化正经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深刻对话。作为中华文明的关键要素，传统家庭伦

理文化以孝道、责任与和谐为核心，历经时光沉淀仍具重要价值。然而，现代化进程中，其部分与现代

社会不适配之处逐渐凸显，诸如性别不平等、个体思想困境等。当前婚姻家庭伦理的无序状态映射出社

会转型期价值观的冲突与融合。个体意识觉醒促使人们追求个人幸福与自由选择，而传统伦理束缚与新

观念未立，引发婚姻家庭领域诸多问题。因此，需在继承传统精髓的基础上，推动家庭伦理文化的创造

性转化与创新发展。重建现代家庭伦理文化，应以中国哲学智慧为指引，融合现代理念，强调家庭成员

间的尊重、理解与支持，构建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合作契约式伦理观。同时，注重家庭教育，将传统美

德融入日常，以培养下一代正确的价值观与伦理观。此过程中，需摒弃落后观念，塑造男女平等、家庭

和谐的新风尚。家庭伦理文化的重建不仅关乎家庭内部，更影响社会和谐与国家稳定。作为社会基本单

元，家庭伦理秩序的有序有助于提升社会道德水平，增强凝聚力。在新时代背景下，此重建过程是对人

类文明进步的贡献，为全球家庭伦理文化多样性提供中国智慧。未来，应深化对传统家庭伦理文化的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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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明确其现代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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